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文件

	福建省教育厅
	


闽委教组〔2012〕10号


关于暑期开展“三访三创”活动的指导意见

各市、县（区）委教育工委、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办公室，各高等学校党委，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厅直属中小学校：

为贯彻落实省委常委、副省长、教育工委书记陈桦在全省学校创先争优表彰视频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利用暑期深入开展“三访三创”活动，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各高校深入开展领导访谈青年教师活动

目前，青年教师已成为教师队伍的主体和中坚力量。各高校要把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来抓，校、院两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访谈青年教师，坚持政治上正确引导，专业上着力培养，生活上热情关心。
要深入细致地做好青年教师思想引导工作。加强沟通访谈，充分了解青年教师个体发展状况，特别是对青年教师成长背景、性格特征、价值取向、兴趣关注等，做到心里有数、指导有方。加强思想交流，引导青年教师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自己，帮助他们明确专业发展和职业发展方向。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学校光荣传统教育，使青年教师普遍认同和自觉践行师德规范，增强他们的归宿感、自豪感和尊荣感。

要全心全意解决实际问题。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对青年教师的住房、福利待遇、工作条件、生活状况等方面给予关爱,帮助他们排除困难,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要积极创造青年教师快速健康成长的有利条件，从学科建设、团队建设、后勤保障等多方面、多维度地给予支持，推动青年教师尽快融入学校，融入工作氛围。
要健全完善青年教师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联系青年教师制度，把青年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摆上议事日程，研究制定青年教师成长成才评价体系，建立起青年教师成长成才助推系统。建立完善青年导师制度，发挥老教授、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选派师德高尚、业务过硬、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中老年教师担任青年教师的指导老师,从思想、教学、科研等方面对青年教师全面指导和多方帮助。
二、中小学校深入开展教师家访活动

开展教师家访是密切师生关系、家校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补充和延伸，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一项生动实践。要以“做学生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为主题，广泛开展教师家访活动，努力做到全覆盖、多形式、不走过场。

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家访。每一位家访的教师应做足访前“功课”，从学生个体发展的实际出发，精心设计访谈内容，真正做到“一家一访、一生一策”，切实提高家访的针对性实效性，防止千篇一律，搞批发式家访。要注意访谈的方式方法，以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为根本，变“告状式”家访为“互动式”家访，让学生和家庭都乐意接受访谈、欢迎家访。要特别注意家访家庭困难、学习困难、起伏变化较大以及留守儿童、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等特殊群体学生，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要善于拜人民群众为师。把家访当作一次教育思想交流的过程，一次教育情感交融的过程，注意学习群众语言，拉家常，多听听家长的意见建议，多了解家长和家庭的期盼和愿景，拓展教育理念，丰富教育思想，深化教育情感，形成家校合一的强大力量。
要严明家访纪律。人对人、面对面的家访是对教师的言谈举止、素质形象的一次检阅，也是一所学校校风教风学风的缩影。要加强对家访纪律的要求，维护师道尊严，体现师德风尚，坚决防止和杜绝把社会上请、送、要等不良习气带到家访中来。
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深入开展“下基层、访学校”活动
机关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工作作风，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和社会形象。要进一步推动教育机关和干部转变作风，结合暑期工作特点，重心下移，突出解决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上存在的问题，合理安排机关干部下基层、接地气、做调研，着力提升群众对教育部门的满意度。

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对于上级决定和交办的事项要明责速行，对于基层和群众急待解决的问题要高效快捷办理，对于教育发展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要及时研究协调，问计于民，采取相关措施,切实为基层排忧解难。要充分发挥机关部门规划指导、政策引导、协调服务的工作职能和作用，帮助学校破解发展瓶颈难题。
要加强行风建设。坚持“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原则，重点解决招生录取、毕业分配、教辅教材等一些教育系统存在的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加强对教育行为的督查，有效遏制和严肃查处损害教育公平公正的行为，切实维护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和国家政策的公信力。
要加强督促落实。各级教育部门要认真检查省委省政府教育为民办实事项目和惠民政策落实情况，并继续研究推出一批便民惠民新举措，确保完成今年各项教育任务。要结合本地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办好教育为民服务窗口，展示教育系统的良好形象。
全省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做好暑期“三访三创”工作，结合实际，精心组织，狠抓落实，确保取得实效。各设区市委教育工委、各高校党委要按照“三访三创”活动《实施方案》要求，9月上旬将本地本校暑期活动进展情况，连同阶段性小结上报省委教育工委组织部。

联系人：邱黎苏；电话：0591-8709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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